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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說明：透過 CDP-ICLEI Track 填報全球市長盟約之能源獲取和貧困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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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據 EAPP 評估標章階段填報 

本章節說明依據能源獲得和貧困支柱「評估」標章階段填報的步驟。第一步，請查看

本文件最後的附錄圖 1，瞭解地區屬性及其對應的 GCoM 區域，及其對應的 CRF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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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1 

• 對於所有區域指標，報告城市必須在第 4 欄中提供能源評估的鏈接或附件，並在第 5 
欄中提供能源評估的說明。 

 

依據永續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 若您已選擇「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區屬性，請在問題 3.1 的第 1、

2 與 4 欄填報正確資料。 

 

 
• 若您已選擇「當地範圍內消耗的熱能（加熱與冷卻）來源組成」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

地區屬性，請選擇第 3 欄的「熱能（加熱與冷卻）資料來源組成」，就會看到問題 3.1b。 

您還應該在第 4 欄標示您所在管轄區內已經執行的能源相關評估。依循本文件「問題 

3.1b」中的後續步驟，就能依據此指標順利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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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已選擇「當地範圍內的可再生能源的產能」或「當地範圍內的可再生能源所能生

產的總能源」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區屬性，請選擇第 3 欄的「能源生產綜合資料」，

就會看到問題 3.1c。您還應該在第 4 欄標示您所在管轄區內已經執行的能源相關評估。

依循本文件「問題 3.1c」中的後續步驟，就能依據此指標順利填報。 

 

 

 

問題 3.1b  

• 若您已選擇「當地範圍內消耗的熱能（加熱與冷卻）來源組成」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區

屬性，請在第 1 欄填報數值，並先完成本文件章節「問題 3.1」中的本指標完成前導步驟，，

再於第 3-15 欄填報您所在管轄區內任何既有的能源消耗的數值。 

• 若有可用資料，請填寫所有與「……的總消耗量百分比」相關的欄位（第 3-15 欄）。若無可

用資料，則不必填寫該欄位。若該來源並不消耗熱能，該欄位請填寫 0。輸入的百分比加

總應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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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1c 

• 若您已選擇「當地範圍內的可再生能源的產能」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區屬性，請先

依據本文件章節「問題 3.1」中的本指標完成前導步驟，再填報所有能源的數值（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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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或有效代號（第 2 欄）。請注意，填報「空白」、「0」或「NE」並不符合 EAPP 評估

標章規定。 

 
 

• 若您已選擇「當地範圍內的可再生能源所能生產的總能源」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區屬性，

請先依據本文件章節「問題 3.1」中的本指標完成前導步驟，再填報所有能源的數值（第 

３ 欄）或有效代號（第 ４ 欄）。請注意，填報「空白」、「0」或「NE」並不符合 EAPP 評

估標章規定。 

 

 

問題 3.2 

• 若您已選擇「市區內獲得綠色烹飪燃料與技術的家庭百分比」指標作為永續能源的地

區屬性的，請在第 1 欄填入數值，就能順利依據此指標填報。填報「未估計」不符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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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可負擔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問題 3.3 

• 若您已選擇「城市範圍內將高達 X% 的收入用於能源服務的家庭或人口百分比」指標作為

可負擔能源的地區屬性，請選擇第 1 欄的「管轄區內面臨能源貧困的家庭百分比」或「管

轄區內面臨能源貧困的總人口百分比」，並在第 2 與 3 欄填入數值。 

 

 

 

依據安全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問題 3.4 

• 若您已選擇「市區內獲得電力的人口或家庭百分比」指標作為安全能源的地區屬性，請選

擇第 1 欄/第 1 行的「可供報告的資料」，並在第 2 與 3 欄填報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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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已選擇「供電的平均持續時間」指標作為安全能源的地區屬性，請選擇第 1 欄/第 2 行

的「可供報告的資料」，並在第 2 與 3 欄填報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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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已選擇「人均年度能源消耗平均值」作為安全能源的地區屬性，請選擇第 1 欄/第 

3 行的「可供報告的資料」，並在第 2 與 3 欄填報數值，就能順利依據此指標填報。 

 

 

 

 

 

如何依據 EAPP 目標標章階段填報 

 

本章節說明依據能源獲得和貧困支柱「目標」標章階段填報的步驟。請查看本文件最後的附錄

圖 2，瞭解地區屬性及其對應的 GCoM 區域，及其對應的 CRF 規定。 

 

問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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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EAPP 一般目標填報 

• 所有地區能源屬性中的所有城市必須選擇一項一般目標才能據以填報 

o 一般目標： 地方政府應根據 SDG 7 採取能源獲得相對增加的量化數值目標與/或

邁向能源普及的能源貧困舒緩目標。與選定的基準年相比，該目標應確認 2030 

年能源獲得增加與/或能源貧困舒緩的估計百分比。 

依據 EAPP 特定目標填報： 

• 各城市還應依據至少一項與其 GCoM 區域選定的地區能源屬性相關的特定目標填報。

請於本文件最後的附錄圖 2 查看特定目標及其對應地區屬性列表。 

 

A) 簽署方依據永續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1. 若您的 GCoM 區域已選定永續能源的能源屬性，您應選擇並依據至少一項下列第 1 欄

中的特定目標填報： 

o 增加當地範圍內可再生能源 (RES) 的產能  

o 增加當地範圍內 RES 的所能生產的總能源 

o 增加 RES 的能源消耗 

o 增加市區內獲得綠色烹飪燃料與技術的家庭 

o 增加您市內所消耗的熱能（加熱或冷卻）來源組成的「綠能程度」 

• 你 也 可 以 依 據 下 列 紅 圈 中 標 示 出 的 目 標 類 型 中 任 一 目 標 來 填 報 ：

 
• 你也可以依據下列「能源貧困/能源獲得」目標類型中的目標來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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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據以下特定目標填報，請選擇「其他能源貧困/能源獲得目標類型，請說明」：增加您市內所

消耗的熱能（加熱或冷卻）來源組成的「綠能程度」 

 

2. 還有，您還須在下列欄位填報資料： 

a. 若目標為可再生能源：第 3、5、6、7、8、9、10 欄。 

b. 若目標並非可再生能源：第 3、5、7、8、9、10 欄 

 

3. 另外，請確保第 9 欄的目標年份等於或大於您的填報年份，並確保您的目標指標為百分比。 

 

4. 最後，在 6.1 的第 10 欄「目標年份指標值」中，GCoM 城市必須確保其填報的增加/減少數值為

「相較於基準年的百分比變化」。例如：相較於 2010 年減少/增加 50%。這是 GCoM 的能源獲得

與貧困支柱驗證規定。 

 

 

 

 
 

 

 

 

 

 



11 
 

 

 

 

 

B)  簽署方依據可負擔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1. 若您的 GCoM 區域已選定可負擔能源的能源屬性，您應選擇並依據至少一項下列第 1 欄中

的目標填報： 

a. 減少城市範圍內面臨能源貧困的家庭或人口百分比 

b. 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率 

• 您也可以選擇任何「能源效率」目標類型中的目標： 

 
 

• 您也可以依據下列「能源貧困/能源獲得」目標類型中標示出的目標來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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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還有，您必須在第 3、5、7、8、9 與 10 欄中填入數值，才能順利依據可負擔能源屬性「目

標 」 標 章 階 段 填 報 。 

 

 
 

 

C) 簽署方依據安全能源屬性指標填報 

 

1. 若您的 GCoM 區域已選定安全能源的能源屬性，您應選擇並依據至少一項下列第 1 欄中的

目標填報： 

a. 相較於基準年，在 2030 年前提升供電的平均持續時間。 

b. 相較於基準年，在 2030 年前提升獲得電力的人口或家庭百分比 

c. 「改善」人均年度能源消耗平均值（以不影響所使用的能源服務水準與品質為前提） 

 

 

 

• 您也可以依據「應對能源獲得」與「其他能源貧困/能源獲得目標類型，請說明」（若其他

能源貧困/能源獲得目標類型與安全能源相關）來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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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還有，您必須在第 3、5、7、8、9 與 10 欄中填入數值，才能順利依據安全能源屬性「目標」

標章階段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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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P 計畫 

*不論選定的地區能源屬性為何，EAPP 「計畫」標章階段都是以同樣方式填報。 

問題 7.1  

• 請選擇「是，我所在管轄區制定了氣候行動計畫或策略」。 

 
問題 7.1a 

• 請選擇一項或（更多）與第 1 欄中的能源相關計畫有關的選項： 

o 綜合氣候計畫（應對改善、適應與能源相關問題） 

o 綜合氣候計畫（應對改善與能源） 

o 綜合氣候計畫（應對適應與能源） 

o 獨立的能源相關計畫 

 

 

 

• 接著，您必須在第 2、3、4、5、7、9、10、11 與 12 欄填報數值，才能順利依據 EAPP 「計

畫」標章階段能源相關計畫提交與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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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1 

• 您必須先在第 1 欄輸入行動，才能填報 EAPP 「計畫」標章階段能源相關計畫。在選項

列表中，選擇「其他，請說明」輸入您的能源相關行動並在出現的文字盒中填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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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您還必須在第 3、5、11、13（您必須選擇「是」）與 14（選擇「與能源獲得與/

或貧困指標無關的行動」不符規定）欄填入數值，才能完全按照規定完整地填報您的

能源相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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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1 

• 您必須先在第 1 欄輸入行動，才能填報 EAPP 「計畫」標章階段能源相關計畫。開啟第 1 欄

的列表並選擇您所在管轄區正在執行的任何能源相關行動。您可以填報「定置型能源」與

「電網能源生產」行動類型中的任何行動，或者，若這些目標類型所列的行動並非您所在

管轄區所採取的行動，您可以下拉至列表底部，選擇「其他，請說明」輸入您的能源相關

行 動 並 在 出 現 的 文 字 欄 中 填 報 行 動 ： 

 

 
或  

 

     
          

• 接著，您必須在第 2、9、12 欄輸入數值，在第 14 欄選擇「是」，並在第 15 欄選擇能源相

關評估指標（選擇「與能源獲得與/或貧困指標無關的行動」不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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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图A. 如何通过CDP-ICLEI轨道向 EAPP "評估 "报告：分步骤指南 

 

 

 
EAPP 

標章

階段 

 

屬性 

 

CRF 要求 

CDP-
ICLEI 
Track 

問題

編號 

 

評估 

一般

準則 
 

 
 
 
 
 

評估一般準則 

 
 
 
 

地方政府應在承諾加入 GCoM 的兩年之內，準備並提交一份能源

取得與能源貧困評估。 

 

該評估應就三大重點能源屬性，分析該市的能源取得與能源貧困

狀況： 

 

· 安全能源 

 

· 永續能源 

 

· 可負擔能源 
 

 
 
 
 
 

NA  
 
 
 
 

  

 
 
 
 
 
 
 
 
 

評估一般準則 

 
 
 

能源取得與能源貧困評估應提供每個地區及國家盟約認為最相關

的能源屬性資訊。地區及國家特定屬性將透過《共同報告框架》

區域化版本提供，並由地區/國家盟約服務中心進行傳達。 

 

對於地方政府所屬地區/國家盟約認定相關的每項能源屬性，該評

估應至少包括一項必填指標。 
 

 
 
 
 
 
 
 
 
 

請見

下方

內容 
 
 

 
可持續能源屬性：GCoM 在日本、拉丁美洲、中東和北非、韓國、中國和東亞 

區域/國家公約要求城市至少報告一項此屬性指標。 

 
 
 

評估 

永續能源 

 
 
 
 
 
 
 

可再生能源來源的能源耗用量 (永續能源指標) 

 

 
 

3.1 

地方邊界境內所消耗的熱能來源組合 (冷暖氣) (永續能源指標) 

 

 
 

3.1 和 

3.1b 

地方邊界境內可再生能源來源之裝置容量 (永續能源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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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和 

3.1c 

地方邊界境內可再生能源來源的能源總產量 (永續能源指標) 

 
 

3.1 和 

3.1c 

市政範圍內可取得乾淨烹飪燃料及技術的家庭百分比 (永續能源

指標) 

 

 
 
 

3.2 

負擔得起的能源屬性：東亞和中亞、歐盟、西歐、北美、韓國和大洋洲的 GCoM 區域/國家契約要求

城市報告此屬性。 

 
 

評估 

 
 

可負擔能源屬性 
 
 
 

城市邊界境內，可將 X% 的收入用於能源服務上之家庭或人口百

分比 (可負擔能源指標) 

 

 
 
 
 

3.3 

安全能源屬性：南亞、東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亞的 GCoM 地區/國家契約要求城市報告此屬

性。 

 
 
 
 
 

評估 

 
 
 
 
 
 

安全能源 

 
 

市政人口或家庭電力取得百分比 (安全能源指標) 

 

 
 

3.4 

可用電力平均期限 (安全能源指標) 

 

 
 

3.4 

人均年能源耗用量 (安全能源指標) 

 

 
 

3.4 

 

 

以下「目標」標章階段之要求關係到所有所選之地區/屬性。 

 

EAPP 

標章

階段 

CRF 要求 CDP-
ICLEI 
Track 

問題

編號 
 
 

目標 

地方政府應制定並報告全市目標，該目標會透過三個不同卻相互關聯的屬性：安全能源、

可負擔能源與永續能源之綜合性方法，促進其社區的能源取得和/或緩解其社區的能源貧

困。 

 

 
 

6.1 

 地方政府應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7 項 (SDG 7) 訂定其普遍化能源取得部分之目標，並

於加入 GCoM 的兩年內，或對於已是 GCoM 會員的簽署方應自 EAPP 啟用日起，至少訂定一

項目標，就上述三項特性促進能源取得並緩解能源貧困。 

 

 
 
 
 
 
 

6.1 

 邊界 (地理範圍)：目標邊界應與城市邊界一致。地方政府可與鄰近簽署方共同制定目標。

如果該邊界超出城市邊界，則這類情況需提出特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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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目標設定：地方政府應依據 SDG 7 規範，採納相對定量化能源取得增長和/或能源貧困緩解

之目標，以實現全民取得能源的願景。  

 

 
 
 

6.1 

請查看本附件中的圖 B，以

瞭解每個區域屬性的相關目

標 

目標設定：該目標應對照其所選基準年，確立出估計的 2030 年

能源取得增加百分比和/或能源貧困減少百分比。 

此外，地方政府應就地區所選之能源屬性，至少訂定一項可解決

能源取得與緩解能源貧困的目標。 

 

 
 
 
 
 

6.1 

 目標年份：目標年份 (即為地方政府致力於達成訂定目標的年份) 應與國家承諾一致，例

如：國家制定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 (若情況適用) 或依照地區/國

家盟約訂定。 
 

 
 
 
 

6.1 

 基準年數值：基準年應為按國家框架或地區/國家盟約訂定之年份 (若情況適用或可用)，或

者用於能源取得與貧困評估之年份，且該年份如實記載地方政府之狀態。 

 

 
 
 
 
 
 

6.1 

 抱負：地方政府在設定目標時，應表明增加能源取得和/或降低能源貧困之承諾。地方政府

應在其計畫中宣誓這些承諾。 

 

 
 
 

 
7.1a 

 單位：該目標應以相對於基準年的百分比 (%) 進行報告。如果得出絕對資料，則簽署方除

了定量資料以外還應報告該百分比數。   

 

 
 
 

6.1 

  

 

以下「計畫」標章階段之要求關係到所有所選之地區/屬性。 

 

EAPP 標章階段 CRF 要求 CDP-ICLEI Track 

問題編號 

 
 

計畫 

地方政府應就氣候變遷減緩、調適 

(氣候復甦) 及能源取得和/或貧困制

定計畫，這些計畫可單獨或以整合

形式提出。 

 

 
 
 

7.1/7.1a 

 就如同減緩及調適計畫，EAPP 獨立

執行的行動計畫或整合性氣候行動

計畫的 EAPP 部分應包括以下資訊： 

 
 

請見下方內容 

 指定已正式採納該計畫及確認採納

日期的地方政府。 

 

 
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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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作者團隊/地方政府的行動計畫

負責/協調團隊 

 

 
7.1a 

 利害關係人參與程序之描述 

 

 
7.1a 

 此行動是否能對您地方當局的能源

取得和/或貧困目標 (能源取得目標) 

做出貢獻 

 

 
 

8.1/9.1 

 優先區塊的所有行動 (根據能源取得

與貧困評估進行識別，及間接根據

其他支柱評估進行識別) 

 

 
 

7.1a 

  

每項行動之描述 

 

 
8.1/9.1 

 減緩、調適行動及能源取得之協同

效應、利益權衡和共同益處。   

 

 
 

7.1a/8.1/9.1 

 對於每一項行動/行動範圍/區塊，

該行動計畫應提供下列資訊： 

 

 
 

請見下方內容 

 行動/行動範圍/區塊之概要描述 

 

 
8.1/9.1 

 能源節省、可再生能源生產、已解

決的弱點、潛在 (不強制) 溫室氣體

減排行動之評估。   

 

 
 

9.1 

 相關指標及行動實施會如何影響 

EAPP 指標數值 

 
8.1/9.1 

 

圖 B.如何通過 CDP-ICLEI跟蹤向 EAPP“目標”報告：逐步指南 

 

一般目标（所有区域属性） 

地方政府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7的要求，制定一个量化的相对增加能源获取和/或减

轻能源贫困的目标，以实现能源的普遍获取。该目标应确定 2030年与他们选定的基准

年相比，能源获取的估计增长百分比和/或能源贫困的减少。 

 

此外，地方政府应从区域选定的能源属性中至少设定一个解决能源获取和缓解能源贫困的

目标。地方政府应从以下报告的目标清单中选择其目标。 

 

 

區域屬性 地區 相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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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能源 

 

日本 

 

拉丁美洲 
 

中東和北非 

 

大韓民國 

 

中國 

 

東亞 

1. 增加當地邊界內可再生能源（RES）的

裝機容量 7 

2. 增加局部邊界內 RES 產生的總能量 

3. 增加 RES 的能耗 

4. 增加市內家庭獲得清潔烹飪燃料和技術

的機會 

5. “改善城市消耗的熱能（供暖和製冷）

源組合的綠色度” 

 
 

 

安全能源 

 

南亞 

 

東南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 

 

東亞 

1. 到 2030 年增加相對於基準年的平均可用

電力持續時間 

2.  到 2030 年提高與基準年相比獲得電力

的人口或家庭的百分比 

3. “改善”人均年均能源消耗（不影響所用

能源服務的水平和品質） 

 
 

負擔得起的能源 

東歐和中亞 

 

西歐和歐盟 
 

北美洲 

 

大韓民國 

 

大洋洲 

1. 減少城市範圍內面臨能源貧困的家庭或

人口的百分比 

2. 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率 

 

 

 

 

 


